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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你發現資料分析結果有問題時，不妨檢查一下資料中是否有多餘空白，以下

將利用 取代 功能刪除多餘空白。

 Step 1  開啟尋找及取代對話方塊

 Step 2  尋找資料中的空白並刪除

1  選按  選項  鈕展開下方
設定項目。

2  於  尋找目標  欄位以空
白鍵輸入一個空白，取

代成 欄位不用輸入。

3  取消核選 全半形須相符。

4  選按  全部尋找  鈕，找
到符合條件的資料。

5  選按 全部取代 鈕。

6  出現提示訊息，告知共
完成幾筆，最後選按 確
定 鈕再選按 關閉 鈕。

2

1

1  因為要修正 部門 一欄資
料，選取 C2:C18 儲存格
範圍。

2  於  常用  索引標籤選按 
尋找與選取 \ 取代。

1

3

5 4

6

8.4 用尋找取代刪除多餘空白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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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-11Part 9　格式化顯示特定資料

1  選取要依條件將資料格式化的 E2:E16 儲存格範圍。

2  於 常用 索引標籤選按 條件式格式設定 \ 資料橫條 \ 藍色資料橫條。

1

2

資料橫條 會依數值大小顯示單一顏色的橫條，可以快速比較出各儲存格數值
間的比重關係，資料橫條的長度愈長代表值愈大，愈短代表值愈小。

 Step 1  選擇合適的資料橫條樣式

使用 資料橫條 格式化條件，於 達成百分比 中呈現各百分比的值。

 Step 2  瀏覽完成設定的資料

 W 達成百分比 的值以藍色
資料橫條呈現。

9.6 用資料橫條標示數值大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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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中垂直座標軸的數值間距如果設的太寬，資料數列上又沒標註數值，很

難讓瀏覽者辨識數值。這時可以透過縮小刻度主要與次要單位，讓圖表在沒

有資料標籤的輔助下，也可以大致目測出數值。

1  選取垂直座標軸數值。

2  於  圖表工具  \  格式  索
引標籤選按 格式化選取
範圍  開啟  座標軸格式 
窗格。

1  於   \  座標軸選項  \ 
單位  項目中，將  主
要  由「 4 0 0 0 0 0」改
為「200000」  後，按 

 鍵。

2  將  次要  由「60000」
改為「40000」 後，按 

 鍵。

2

1

1
2

15.9 調整座標軸主要、次要刻度間距

 Step 1  開啟座標軸格式窗格

 Step 2  修改垂直軸座標軸數值的主要與次要刻度間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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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直條圖或橫條圖表現資料時，有可能會遇到負值的狀況，而預設的資料

數列，正、負值均以相同顏色顯示。如果想要區隔出正、負值資料數列，可

以透過以下方式調整。

1  於  \ 填滿 項目中，先
核選 實心填滿，再核選 
負值以補色顯示。

2  於 色彩 第二個 反轉的
填滿色彩 項目中，選擇
負值欲套用的顏色。

1

1  選取圖表中的資料數列。

2  於 圖表工具 \ 格式 索引
標籤選按 格式化選取範
圍  開啟  資料數列格式 
窗格。

1
2

2

15.22 負值資料數列以其他色彩顯示

 Step 1  開啟資料數列格式窗格

 Step 2  利用補色顯示負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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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26 為圖表加上趨勢線 

在圖表上畫出趨勢線可以更了解資料的走勢，以下說明如何產生趨勢線及修

改格式。

1  選取圖表。

2  選按  圖表項目 鈕 \ 趨
勢線 右側  清單鈕，清
單中選按符合資料的趨

勢線類型。

3  在  加上趨勢線  對話方
塊中選擇需要加上趨勢

線的數列，然後選按 確
定 鈕。(再選按  圖表
項目 鈕隱藏設定清單)

1  選取趨勢線。

2  於 圖表工具 \ 格式 索引標籤選按 格式化選取範圍 開啟 趨勢線格式 窗格。

3  提供  填滿與線條、  效果、  趨勢線選項 三個設定項目，可以依照
需求，調整像線條、陰影、趨勢線選項...等格式。

1

2

1

2
3

3

 Step 1  為資料選取合適的趨勢線類型

 Step 2  調整趨勢線的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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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7 限定不能輸入重複的資料

1  選取資料驗證範圍 (A2:A21 儲存格範圍)。

2  於 資料 索引標籤選按 資料驗證 清單鈕 \ 資料驗證 開啟對話方塊。

1

 Step 1  開啟資料驗證對話方塊

COUNT IF 函數用於統計符合某一個條件的資料個數，驗證資料時運用此函
數可以檢查特定資料筆數，是否有相同的資料內容出現在同一資料表中。

員工編號、訂單編號、學生學號、身份證字號...等都是不能重複的唯一值，
與其事後驗證不如事先預防。在輸入資料時用函數檢查，輸入重複資料時即

出現警告訊息。

說明：求符合搜尋條件的資料個數。

格式：COUNTIF(範圍,搜尋條件)
引數：

COUNTIF 函數 統計

範圍 想要搜尋的參考範圍。 

搜尋條件 可以指定數字、條件式、儲存格參照或字串。 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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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-15Part 17　資料驗證與大綱、小計

2

1

 Step 2  利用 COUNTIF 函數檢查是否輸入重複資料並建立錯誤提醒

7  訂單編號 欄位中的值限定必須是唯一的，若輸入了目前資料表中已有的編
號則會出現警告訊息，於警告訊息對話方塊選按 重試 鈕可再次輸入。

1  於 設定 標籤 \ 儲存格內允許 選擇 自訂。

2  公式 欄位輸入：=COUNTIF($A$2:$A$21,A2)=1。 
(函數中的引數請輸入目前選取範圍最上方的儲存格名稱)

3  於 錯誤提醒 標籤設定 樣式：停止。

4  標題 輸入：「訂單編號錯誤」。

5  訊息內容 欄位輸入：「此訂單編號已使用」。

6  選按 確定 鈕。

 

3

5

6

4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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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10 檢查數值資料中是否包含文字

ISTEXT 函數可檢查儲存格範圍內的資料是否為字串，例如：銷售金額、人
口數、商品數量...等資料都必須是數值，若這些欄位中包含了文字，即無法
正確運算。當公式結果出現錯誤訊息，不妨檢查一下欄位資料格式吧！

此份銷售明細中要檢查  數量、訂價 . . .等欄位中是否包含文字，若有文字資
料，儲存格將標示底色。

1  選取新增規則範圍 (E2:F21 儲存格範圍)。

2  於 常用 索引標籤選按 條件式格式設定 \ 新增規則 開啟對話方塊。

 Step 1  開啟新增格式化規則對話方塊

說明：檢查儲存格範圍內的資料是否為字串。

格式：ISTEXT (儲存格或儲存格範圍)
引數：

ISTEXT 函數 資訊

儲存格或儲存格範圍    字串會回傳 TRUE，非字串會回傳 FALSE。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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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選按 填滿 標籤。

5  選按合適的填滿色彩。

6  選按 確定 鈕。

7  回到 新增格式化規則 對
話方塊選按 確定 鈕，完
成設定。5

4

6

7

1  於 選取規則類型 選按 使用公式來決定要
格式化哪些儲存格。

2  於 格式化在此公式為 True 的值 欄位輸入：
=ISTEXT(E2)。

 (函數括號內的引數請輸入目前選取範圍左
上角的儲存格名稱)

3  選按 格式 鈕。2

3

1

 Step 2  利用 ISTEXT 函數挑出文字資料

 W 這二個欄位內的資

料 必 須 以 數 值 顯

示，若以 I S T E X T 
函 數 判 斷 為 字 串

時，會於儲存格加

上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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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4 "樞紐分析工具" 交叉分析數據

1  於 工作表1 工作表，選取
樞紐分析表任一儲存格。

2  拖曳 銷售員 至 篩選 區
域擺放。

1  樞紐分析表上方會顯示
擺放於  篩選  區域的欄
位項目，選按右側  開
啟清單。

2  核選 選取多重項目，再
於清單中核選篩選項目 
(可單選或多選)。

3  選按  確定  鈕，會看到
僅顯示核選項目的相關

資料。

將條件加入篩選區分析資料

前面樞紐分析表的說明，有提到可以使用 欄標籤 或 列標籤 篩選資料，若想
篩選的項目不在 欄、列 區中就無法以此方式分析。這時可以將要篩選的項目
拖曳至 篩選 區，讓樞紐分析表依更多條件分析資料。(此例僅示範不操作)

1

1

3

2

 Step 1  將欄位指定於篩選區域

 Step 2  篩選資料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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